2020年度创业担保贷款县贴息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1、 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。
（一）年初批复下达创业担保贷款县贴息项目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2020年财政下达创业担保贷款县贴息专项资金53.75万元，资金用于支付担保贷款县贴息。对创业担保贷款的群众进行利息补贴，有效缓解群众创业贷款压力，支持劳动者自主创业、自谋职业，推动解决特殊困难群体的结构性就业矛盾。
2、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 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2020年财政下达我单位创业担保贷款县贴息资金53.75万。
2、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    该项目用于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县贴息支出。截止2020年底共支付46.63万元，结余7.12万元。
3、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该项目严格按照相关会计制度执行，不存在挪用、挤占、违规发放的情况，账务处理清晰、完整、规范。发放手续齐全，资料完整，归档存放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（根据年初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）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(1)数量指标。
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金额15385万，创业担保贷款发放笔数994笔，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笔数3229笔。
(2) 质量指标。
[bookmark: _GoBack]资金足额拨付率：100%。
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：100%。
贴息发放准确率：100%。
(3) 时效指标。
贴息发放及时率：100%。
(4) 成本指标。
贴息标准：严格按照当年最新规定和银行合作协议执行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社会效益。
支持劳动者自主创业、自谋职业，推动解决特殊困难群体的结构性就业矛盾：效果显著。
（2） 可持续影响指标。
加大政策支持力度，降低贷款申请条件，放宽担保和贴息要求，因地制宜推进工作，加大宣传力度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效果显著。
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建设：不断完善。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(1)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。
申报定向费用补贴的金融机构满意度:≥90%。
申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的个人创业者的满意度:≥90%。
申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的小微企业的满意度:≥90%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。
未偏离绩效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。
已公开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无。





